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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： 

为进一步鼓励科技创新，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，经

国务院批准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制发了《关于完善股权激励

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101 号）。

为确保该项优惠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切实强化组织领导 

1.强化组织领导。实施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优惠政策，是

国务院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作出的又一项重大决策。该项政策优

惠力度大，对鼓励创新创业，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，最大程度将

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。各级税务机关

务必高度重视，强化组织领导，明确职责分工，确保政策落到实

处。 

二、全面宣传，及时开展政策培训 

2.及时做好政策业务培训。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所得税政策调整

较大，涉及多个税种、多个环节、多项所得。各地税务机关要充

分领会政策精神，熟悉政策内容和征管规定，迅速开展税务干部

及相关人员的政策业务培训工作，确保办税服务厅咨询人员、窗

口受理人员、12366 热线服务人员及其他一线征管人员能够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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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熟练掌握政策规定内容和操作要求。 

3.全面开展政策宣传。各级税务机关应充分利用门户网站、广播、

手机短信、办税服务厅电子屏幕、12366 热线、报纸、电视等传

统宣传渠道，积极尝试利用微博、微信等新兴宣传渠道，开展全

方位、立体式的广泛宣传。 

三、优化服务，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

4.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水平。积极扩展和畅通渠道，加强与纳税人

沟通。热情服务纳税人，耐心细致地做好政策辅导和解释工作。

及时受理纳税人报送的备案资料，减少纳税人等待时间，妥善解

决征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 

5.切实提升业务办理效率。结合本地区征收管理和纳税服务的实

际情况，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，不断提升咨询、查

询、受理、反馈等业务环节的办理效率，使纳税人办理业务更加

便捷。 

四、完善管理，形成协同共治合力 

6.加强事中事后管理。主管税务机关要建立规范的电子台账，对

报送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备案表及其他证明材料进行系统登记

和录入。根据年度报告表及时动态调整台账，定期开展风险分析，

实行闭环式管理。 

7.深化国税地税合作。税务机关内部各相关部门之间、各级税务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234


